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公告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和《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我局执法人员于2017年7月15日进行实地核查，并分别于2017年7月15日、2017年8月8日先后两次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该企业联系，均无人签收。经核查陇川鸿宇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该企业。根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依法履职过程中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联系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现我局决定将陇川鸿宇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陇川鸿宇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采取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公告和对外公告栏公告的方式进行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的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章）  

2017年8月24日

